消防工程施工合同

甲方(全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全称)：中丕建设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双方本着友好、诚信、自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消防设施改造
2.工程地点：昌平区流村镇
第二条承包范围：宿舍楼、西车间及办公楼、东车间及办公楼和餐厅增加安全出口指示灯、疏散指示灯、应急灯。
第三条工程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第四条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2021年   月   日
竣工日期：2021年   月   日
第五条工程造价、付款方式
工程造价：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含税价)
付款方式：_入场前预付款为50%，即50000元，完工后支付45%即45000元（提供全额拾万元整发票），质保期满后支付剩余5%即5000元。________
第六条工程质量及验收标准
1. 本工程由甲方提供施工图纸、设计说明。乙方负责按图施工，所用材料及施工工艺符合现行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
第七条安全施工
1.乙方在遵守现行有关的国家和地方有关规范要求的同时，还必须执行甲方的《建设工程安全文明管理办法》。
2.乙方在施工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或消防条例等乙方原因导致发生的质量事故、安全事故或火灾事故，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八条质量保修
1.本工程免费质量保修期限为__壹__年。
2.乙方在接到甲方维修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及时处理。
3.在免费保修期内，乙方应有专人负责该项目的保修工作，定期与甲方沟通达到2次/月，以书面记录材料为准。同时，必须保证通讯畅通，令甲方能够随时同乙方取得联系。如乙方更换保修人员或联系电话，应及时通知甲方。若因乙方通讯不畅或故意不接，拖延推诿，甲方将视为乙方放弃保修责任，有权自行解决，由乙方承担所有费用并加收10%的劳务费。
第九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为乙方协调施工用水、用电。
2.乙方在合同签订前向甲方提供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明。
3.乙方负责消防工程的施工、安装、质保服务。
4.乙方必须按照经甲方书面确认或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和甲方确认的安装方案、方法进行施工、安装，不得擅自改动如有变更以书面的变更通知单为准。
第十条违约责任、索赔
1.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收到乙方的书面催告通知后在十日内仍未支付的，应从催告期满之日起，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的2‰的违约金。
2.工程未通过验收前，甲方擅自使用造成损坏的，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工程本身质量原因造成的除外。
3.工程如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竣工，每延误一天，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本工程总造价的2‰的违约金。
4.由于乙方提供的材料、设备的质量原因、乙方施工质量等原因，导致本工程在使用期间出现的质量事故、安全事故或火灾事等，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在接到甲方维修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及时处理。若乙方未及时维修，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已收甲方货款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十一条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其他约定
1.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2.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合同附件及相关说明，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_________	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_________

签订时间：_____年___月___日	签订时间：______年___月___日

